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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17-035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教育电视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一、特别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订的仅为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

性、意向性约定。《战略合作协议》自签署起生效，合作的具体方式、内容与履

行等以双方正式签订的合同、协议为准。后续签署正式合同、协议将按照《广州

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批程序。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付诸实施及其后续合同的签署、履行均存在不确

定性，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履约能力、市场、政策和法律等方面。 

   （三）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协议概况 

    2017年8月15日，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钢琴” 

或“公司”）与中国教育电视台签订了《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本着“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平台+品牌效应，在教育、

音乐、地产和媒体领域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致力促进研音乐教育、地产

媒体的协调发展，推动国内音乐教育行业的进步。 

三、合作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袁小平 

    2、开办资金：6705万元 

    3、宗旨和业务范围：播映教育电视节目，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教育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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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节目策划、制作播出与转播，国家及教育部重大活动转播，现代远程教育传输

平台建设，电视节目开发，互联网视听节目与手机电视内容服务，广告业务，电

视研究，《教育传媒研究》出版。 

4、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60号 

中国教育电视台成立于1986年，隶属教育部，是党和国家一个重要的宣传思

想文化阵地，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宣传的公益性教育电视平台，

是国家教育信息的交流平台，肩负着宣传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提高国民教育文化

素质、促进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使命。中国教育电视台，目前设有五个电视频

道和一个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覆盖全国及亚太地区。 

   （二）其他说明 

    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内未与公司发生

类似业务。 

四、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作方为两方，甲方：中国教育电视台、乙方：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一）幼儿园业务 

    就乙方旗下产业园区项目，甲乙双方通过股权合作、品牌共建等方式，开展

幼儿园及相关早教项目的运营合作。 

    甲方利用自身优质的教育、媒体及幼儿园品牌等资源，负责提供幼儿园全方

位解决方案及具体运营。包含但不限于：运营标准、顶层架构、办园思路、师资

配备、园所设备、园所招生、教育教学、形象提升、园所安全、大型活动、培训

体系、媒体宣传等。 

    乙方依托自身在音乐领域的品牌优势，以及在广东地区的影响力，负责在相

应区域遴选适合共建幼儿园运营的办学场地，并提供乙方旗下的知名钢琴品牌，

与甲方共建音乐艺术幼儿园的园所品牌。 

    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合作的首家幼儿园落地广州，并以此为试点，后续在乙

方地产项目内进行复制推广。具体合作方式根据每个单体园的具体情况另行签署

协议。 

   （二）培训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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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乙双方利用各自优势资源，采用“TV+线下推广”的方式，以乙方全国销

售网络为渠道，以全国性的音乐赛事、电视节目为出口，整合各类媒体资源，共

同打造具有双方品牌的重点活动。甲方负责整合电视平台展示及各类媒体资源作

为项目出口，乙方负责整合社区和销售网点等线下渠道。具体合作另行签署协议。 

   （三）资本合作 

    根据中国教育电视台和珠江钢琴在教育和艺术传播领域的长期规划，双方各

自拥有“大教育、大文化”领域的专项基金，并已投资于优质的早教、幼儿园、

艺术教育、儿童 IP、互联网+教育等项目的共同前提下，双方后续就教育项目投

资以及基金方面寻求深层次探讨和合作。具体合作和细节另行签署协议。 

   （四）教育产业园 

    甲乙双方利用各自优质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共同打造音乐教育为主题的产业

园区。甲方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引入幼儿园、国际学校、培训、职业教育、大学生

双创、国培计划、线上教育等园区所需业务。乙方利用乙方产业资源优势，引进

相关音乐产业。甲乙双方共同协调当地政府获取产业园区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具体合作内容及细节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约定。 

   （五）“双创”合作 

    甲方是教育部授权的高校创意总部基地及全国大学生创业实习基地，负责承

办全国大学生移动应用创新大赛、全球高校毕业设计作品展、国际创新创业博览

会、新生代设计展等活动，负责制作、播出多档“双创”类节目，整合了大量投

资机构。基于以上资源，甲乙双方可就共同创建音乐主题孵化器、共同创立举办

相关赛事活动、共同从大学生中遴选培训音乐教师人才等项目进行深入探讨及合

作。 

   （六）其他 

    1、本协议为双方就建立上述合作而达成的一致意向。甲、乙双方就合作细

节达成一致意见后，再由双方指定相关公司另行签署具体项目协议。 

    2、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本协议有效期为5年，期满前3个月，甲乙双方应就续约问题进行协商。 

五、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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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教育台教育资源丰富，为珠江钢琴艺术教育业务加速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中国教育电视台隶属教育部，有较为庞大的关系网，与各高校、教育机构有

密切的合作及往来，所提供的视频信息、教育资讯、资料下载等涵盖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全面内容，为全国的求学者提供全方位的高考、考研、自

考、成考、留学、就业信息的资讯和服务，为各高校提供一个展示形象和实力的

窗口，为关注教育事业的专家、学者、教师和学子们又开拓一块交流的园地。中

国教育电视台具有新闻传播、远程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文化资讯、信息

服务等多种功能，是中国教育战线广大师生与社会各界获取公共教育信息的重要

渠道。 

音乐教育培训业务是珠江钢琴的战略业务之一，近年来公司加速推进全国艺

术教育业务布局，本次与中国教育电视台合作开展幼儿园业务、培训业务、教育

产业园业务及双创业务，对公司教育业务领域的拓展、教育体系的搭建、教育内

容的补充、人才的引入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加速推进公司艺术教育培训业务

的发展，加速推进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促进国内艺术教育市场的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 

   （二）中国教育电视台媒体资源丰富，本次合作将有利于提升珠江钢琴品牌

美誉度及企业形象 

    中国教育电视台成立于1986年，涉及业务领域众多，具备丰富的客户资源和

媒体资源，本次合作开展培训业务、资本合作业务、双创业务，有利于珠江钢琴

乐器制造业、教育培训、影视传媒等业务的联动发展，同时对珠江钢琴的品牌及

企业形象的宣传和推广具有积极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六、其他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的进

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https://baike.so.com/doc/6305195-65187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73815-56098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81180-5794069.html
http://stock.591h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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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